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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纪纪委委连连发发三三个个通通报报
1199名名干干部部被被点点名名批批评评

本报11月14日讯 随着气温走低，
取暖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保障辖区居
民冬季安全可靠使用电，国网临邑县供
电公司从台区、排查、宣传、消缺四个方
面出发，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该公司结合往年冬季负荷特点
和用电需求开展负荷实测，对重载台
区进行“体检”，全力排查变压器油位
是否正常、控制箱漏电总保护及低压
进出线电缆是否损坏 ,并及时消缺。

加大家用漏电保护器、取暖设施、家
用电器设备安全检查力度，防止出现
线路私拉乱接、漏电保护器失灵损坏
等现象，对临时用电客户，开启绿色
通道，简化临时用电接电办理手续。
加强冬季安全用电宣传，通过微信、
短信、宣传车、“村村响”、宣传单等载
体大力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加强触电急
救培训，重点增强留守老人儿童自我
保护意识。 (王同舟)

本报11月14日讯 “大爷，这么多
大功率插头同时插在同一插座上，很不
安全，现在天气冷了，用电安全可不能
大意呀！”11月13日，国网临邑县供电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空巢老人刘大
爷家，帮助检查其室内用电线路、空气
开关以及室外进户线，叮嘱老人冬季用
电取暖注意安全事项。这是该公司服务
空巢老人温暖度冬的一个缩影。

近段时间以来，气温骤降，取暖用
电负荷有所上升，针对辖区空巢老人安
全用电意识薄弱、普遍缺乏日常安全用
电常识，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的现
状，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空
巢老人开展“暖冬行动”，队员们主动上
门为辖区空巢老人消除家中安全隐患，
及时更换老化用电线路和照明设施，确
保老人们平安度冬。 (朱传磊)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4日，临
邑县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
对临南镇的100多座蔬菜大棚进行
安全用电检查，对老化用电线路进
行整改，解决菜农遇到的用电难题，
并发放《农村安全用电知识画册》
3000余本，为蔬菜大棚安全越冬提
供电力保障。

临南镇是西红柿、韭菜等反季节
蔬菜重要生产基地，为确保菜农冬季
用电安全，临邑县供电公司及早准备，
对供电区域内蔬菜大棚用电线路进行

“诊断”，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需要安
装卷帘机的菜农，为其提供电力方面
技术指导；把《冬季蔬菜大棚安全用
电注意事项》发给菜农，提高其安全
用电水平；发放《用电便民服务卡》，
做到电话叫、电工到，为菜农正常用电
提供24小时供电服务。 (朱传磊)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8日，国网
临邑县供电公司组织召开业扩人员廉
洁教育专题会议，进一步提升公司重点
岗位人员的反腐倡廉意识，进一步增强
员工廉洁自律理念。

今年以来，临邑县供电公司针对
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趋势、新要求
和新特点，始终将强化重点岗位人员
廉洁自律意识、预防职务犯罪作为关
键抓手，不断丰富和提升廉政建设教
育内容与形式，提高廉政建设工作的针
对性、时效性和前瞻性。特邀县检察院
宣讲员，结合腐败犯罪典型案例给全体
中层及以上干部上廉政教育课，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思想教育。针对供电系统
职务犯罪特点和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分析腐败人员的心理、行为动态和思
想防线的变化过程，为规避职务犯罪
奠定思想基础。 (刘玉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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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禹城市伦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孙洪新等2人因
工作失职被问责。

2014年，袁营村党支部
原书记赵某某对袁营村低
保核实把关不严，导致4名
不符合条件村民享受低保，
造成不良影响。因工作失
职，伦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孙洪新被责令作出书面检
查，免予党纪处分，伦镇民
政助理王芹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2、乐陵市黄夹镇政府管
区书记苏东敏因管区内村
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

苏东敏任黄夹镇纸坊
管区书记期间，该管区袁
家村负责人韩某某虚报套
取国家小麦补贴款156473
元，其中80540元用于给村
内没有一本通、无法领取
小麦补贴款的农户发放小
麦补贴款，10683元用于村

集体支出，65250元被韩某
某据为己有。苏东敏作为
管区书记疏于监管，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

3、平原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监察大
队党支部书记王晓峰等6人
因监管不力被问责。

2016年4月3日，驻平原
县前曹镇某企业厂区发生
爆炸事故。因监管不力，平
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监察大队党支部
书记王晓峰，前曹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宁军等2人被诫
勉谈话，前曹镇党委委员、
民营办主任冯传武受到行
政警告处分，平原县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危化办主任
高山、平原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安监大队副大队长
王金雷、前曹镇安监办主任
白吉勇等3人受到行政记过
处分。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14日，德州市纪委连发3个通报，
共有12起典型问题、19名党员干部被点名批评，涉及追究
问责、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等问题。

在市纪委组织开展的重点
督导乡镇(街道)集中整治和查
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工作中，严肃查处了
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违规违纪
问题。现将市纪委重点督导的
陵城区糜镇、陵城区安德街道
办事处、夏津县白马湖镇、夏津
县新盛店镇、运河经济开发区
运河街道办事处5起典型问题
通报如下：

1、陵城区糜镇大孙村党支
部书记孙清贤套取小麦直补款
等资金问题。糜镇党委给予孙清

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
予以收缴。

2、陵城区安德街道办事处
邹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华兴失职
造成村集体财产损失问题。安德
街道党委给予张华兴党内警告
处分，责令其限期追缴村集体土
地承包费。

3、夏津县白马湖镇白庄村
党支部原书记徐凤贵违规向村
民收取费用等问题。另涉及其他
违规违纪问题，夏津县纪委给予
徐凤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
所得予以收缴。

4、夏津县新盛店镇老庄村
党支部书记刘吉林违规兼任村
文书并领取工资等问题。另涉及
其他违纪问题，夏津县纪委给予
刘吉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
所得予以收缴。

5、运河经济开发区运河
街道办事处东八里村党支部
书记王立峰违反财经法律法
规等问题。另涉及其他违纪问
题，运河经济开发区纪工委给
予王立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督促其对存在的违规违纪问
题进行整改。

>>通报一：通报3起追究问责典型问题

>>通报二：通报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典型问题

1、乐陵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宋前
峰，朱集镇朱集管区干部席俊霞
违规操办“升学宴”问题。

宋前峰、席俊霞夫妇违规为
其子操办“升学宴”，并违规收取
礼金。乐陵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宋
前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
处分；给予席俊霞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对乐
陵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
主要负责人、朱集镇党委主要负
责人分别进行约谈；对随礼并参

加“升学宴”的朱集镇朱集管区
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提醒谈话。

2、禹城市房寺镇石佛寺村
计生主任白英莲违规领取工资
问题。

白英莲在领取财政工资的
情况下，又违规领取村集体发放
工资。禹城市房寺镇党委给予白
英莲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退
回村集体；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石
佛寺村党支部书记石月勇(另涉
及其他违纪问题)给予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3、宁津县建设局原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司庆营违规收受礼
金礼品问题。

宁津县纪委给予司庆营党
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4、庆云县马颊河管理段违
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问题。

庆云县马颊河管理段原段
长纪胜奎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庆
云县纪委给予纪胜奎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对违规发放的津补
贴、物品折价款予以收缴。

本报记者

>>通报三：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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